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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吳大學 11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重要日程表 

項   目 
日   期 

※務請於下列期限內完成相關程序※ 

同等學力審查收件 

【E-MAIL 寄送審查資料】 

115 年 3月 9日 08:00 起至 

115 年 3月 10 日 16:00 止 

公告同等學力審查結果 115 年 3月 31日 

報 

名 

一、上網填表 
115 年 3月 31 日 10:00 起至 

115 年 4月 20 日 17:00 止 

二、上傳審查資料 

115 年 3月 31 日 10:00 起至 

115 年 4月 20 日 17:00 止 

【在職進修生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依

簡章規定必須繳交相關資料者，請於報名

規定時間上傳】 

三、繳交報名費 

【ATM轉帳或臨櫃繳款】 

115 年 3月 31 日 10:00 起至 

115 年 4月 20 日 24:00 止 

四、查詢「報名序號」 

【請於規定期限查詢】 

115 年 4月 28 日 13:00 起 

【可查詢「報名序號」始表示報名成功。若

無法查詢，務請於4月 29日 16:00 前向

本校招生委員會(招生組)查詢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】 

面試日期 

115 年 5月 18日（星期一） 

【本項考試面試試場則依系別分設兩校區：

請詳本簡章第 1頁】 

公告錄取名單 115 年 5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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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吳大學 11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重要日程表 

項   目 
日   期 

※務請於下列期限內完成相關程序※ 

報

到 

正取生： 

報到分三階段辦理；必須

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下列三

階段，始取得正式入學許

可 

（請詳簡章第7~9頁）。 

一、正取生網路登記就讀

意願 

二、正取生上傳「就讀意

願暨通訊報到同意

書」與學歷、國民身

分證及照片 

三、學歷證件及國民身分

證正本查驗 

一、正取生網路登記就讀意願： 

115 年 6月 8日 10:00 起至 

115 年 6月 9日 17:00 止 

二、正取生上傳「就讀意願暨通訊報到同意書」與學

歷、國民身分證及照片： 

(1)115年6月8日起至115年6月9日止，上傳至

本校系統。 

(2)115 年 6 月 11 日 13:00 後網頁公告「完成通

訊報到確認名單」。 

(3)正取生報到後缺額，115 年 6月 12日 15:00 公

告於本校網頁。 

三、學歷證件及國民身分證正本查驗： 

※上傳學歷證件時已取得碩士學位(或符合報考資格

證明文件)者：115年6月9日17:00前到校查驗。 

※上傳學歷證件時未取得碩士學位(或符合報考資格

證明文件)者：115年9月開學日前到校查驗（驗

證前須再次上傳學歷證件）。 

備取生： 

報到分三階段辦理；必須

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三階

段，始取得正式入學許可 

（請詳簡章第7~9頁）。 

一、備取生網路登記就讀

意願 

二、備取生查詢「遞補驗

證報到順序名單」，

符合遞補資格者上傳

「就讀意願暨通訊報

到同意書」與學歷、

國民身分證及照片 

三、學歷證件及國民身分

證正本查驗 

一、備取生網路登記就讀意願： 

115 年 6月 8日 10:00 起至 

115 年 6月 9日 17:00 止 

二、備取生查詢「遞補驗證報到順序名單」： 

(1)115 年 6 月 15 日 10:00-17:00，符合遞補資

格者，上傳「就讀意願暨通訊報到同意書」

與學歷、國民身分證及照片至本校系統。 

(2)115年 6月18日13:00起開放查詢遞補狀況。 

三、學歷證件及國民身分證正本查驗： 

※上傳學歷證件時已取得碩士學位(或符合報考資格

證明文件)者：115年6月15日10:00-17:00 到校

查驗。 

※上傳學歷證件時未取得碩士學位(或符合報考資

格證明文件)者：115 年 9月開學日前到校查驗

（驗證前須再次上傳學歷證件）。 

註：非本國籍考生得以居留證或護照代替國民身分證。 

外 雙 溪 校 區 ： (111)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
城 中 校 區 ： (100)臺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56 號 
電      話 ： 02-28819471 轉 6062 至 6069 
網      址 ： http：//www.scu.edu.tw（「招生訊息」項下） 
E - m a i l ： entrance@sc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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